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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唆犯是指他人本无犯罪意思
,

而教唆犯给予他人以犯罪的意图
,

唆使他人进行犯罪活

动
。

即是说
,

教唆犯只是犯意的启示者
,

他不参加犯罪的实行
,

他的犯罪意图一定要通过被

教唆人的决意并且去实施他所教唆的犯罪行为
,

才能发生危害结果或者达到犯罪 目的
。

由于

教唆犯在共同犯罪中处于这样一种特殊地位
,

从而就决定了教唆犯具有某些特殊性
。

教唆犯的犯罪意图既然必须通过被教唆人的决意
,

并且去实施他所教唆的犯罪行为
,

才

能发生危害结果或者达到犯罪 目的
,

否则
,

是不可能发生危害结果或者达到犯罪 目的的 ; 所

以
,

就教唆犯与被教唆人的关系来讲
,

教唆犯处于从属地位
,

教唆犯具有从属性
。

但是
,

教唆犯给予他人以犯罪意图这一行为
,

它与单个人犯罪的犯意表示
,

其危害性是

不相同的
。

单个人犯罪的犯意表示还役有发生社会关系
,

只是个人犯罪意思活动 的 流 露 而

已
,

所以不能认为犯罪
;
而在共同犯罪中

,

教咬犯的教唆行为则是教唆犯与被教唆人已经发

生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
,

而且在这种社会关系中
,

又已显示出教唆他人犯罪这一行为本

身对社会危害的严重程度
。

无论被教唆人是否去实行犯罪
,

教唆行为本身都应该认为犯罪
,

当然在处罚时也必须考虑被教唆人已否犯了被教唆的罪这一事实
。

所以
,

从这个意义上讲
,

教唆犯在共犯中又处于相对的独立地位
,

教唆犯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
。

由此可见
,

教唆犯具有二重性— 从属性和相对的独立性
。

我国刑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正是反映了教唆犯的二重性
。

本条第一款规定
: “

教唆他人犯

罪的
,

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
。 · ·

一
”
这就说明教唆犯不是独立的犯罪

,

他

的犯罪意图一定要通过被教唆人去实施他所教唆的犯罪行为
,

才能看出他的教唆行为在共犯

中所起的作用
。

所以
,

对于教唆犯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来处 罚
。

这 也 就 是

说
,

教唆犯对于实行犯来讲具有明显的从属性
。

本条第二款又规定
: “

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

被教唆的罪
,

对于教唆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
。 ”

这说明教唆犯又是相对的独立犯罪
。

因为

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咬的罪
,

此时
,

被教唆人本无犯罪可言
,

如果教唆犯也同其他共犯一

样只具有单纯的从属性
,

那末教唆犯就应随之而无罪
,

不该受处罚 了, 可是
,

刑法却明明规

定要受处罚
,

只不过是从轻
、

减轻罢了
。

这也就是说
,

教唆犯的教唆行为对社会危害较大
,

-

纵使被教唆人没有犯被教咬的罪
,

也应该对他的教唆行为独立定罪
,

予以处罚
。

但是
,

由于

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因而并未发生危害结果
,

当然应该从轻
、

减轻 处 罚
,

这 才合

理
。

所以
,

刑法的规定也反映了教唆犯的相对独立性
。

在旧刑法学中
,

关于教唆犯在共犯中的地位和性质问题
,

有两种论点
:

一是从属性说
。

他们认为
,

教唆犯在共犯中处于从属地位
,

教唆犯是从属于正犯 (实行犯
、

亦即被教唆人 ) 几

的
,

教唆犯是从犯的一种
。

在犯罪发展阶段上
,

教唆犯也是按照正犯犯罪活动的进程而决定

的
。

按照这一说法
,

其结果必然轻纵教唆犯
。

另一种是独立性说
。

他们认为教唆犯在共犯中

处于独立的地位
,

教唆犯并不从属于正犯
,

无论被教唆人是否实施他所教唆的犯罪行为
,

他

的教唆行为都应作为正犯独立定罪处罚
。

按照这一说法
,

其结果必然重罚教唆犯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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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两种说法都不能如实地全面认识教唆犯在共犯中的地位和性质
,

因而他们也不可能

正确地解决教唆犯一 系列有关问题
。

例如
,

教唆犯在实施了教唆行为以后
,

如果被教唆的人

没有去犯被教唆的罪
,

这时
,

应该怎样定罪? 目前有三种意见
: 1

.

有人认为被教唆人既未着

手犯罪
,

而 “ 着 手
”
是划分预备与未遂的标志

,

因此
,

教唆犯的教唆行为是处于犯罪的预备

阶段 ; 2
.

又有人认为教唆犯教唆他人犯罪这一行为已经终了
,

只是 由 于教唆犯意志以外的原

因
-

-

一 即被教唆人没有去实行犯罪
,

以致预期的危害结果没有发生或者犯罪的 目的未能达到
,

因此
,

教唆犯的教唆行为是处于未遂阶段
; 3

.

还有人认为教唆犯的特点只是教唆他人犯罪
,

教唆者本人并不参加犯罪的实行
,

因此
,

只要他的教唆行为已经实行终 了
,

教唆犯的犯罪就

是既遂
。

三种意见都各有一定理由
,

但都不能全面说明问题
。

我认为
,

无论从刑法理论上来讲
,

或者从我国刑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来看
,

都肯定 了教

唆犯共有
一

二重性— 从属性和相对的独立性
。

从具有从属性这一特点出发
,

教唆犯毕竟要通

过被教唆人去实施犯罪行为
,

才能实现他的犯罪意图
,

发生危害结果
,

或者达到犯罪 目的
。

因此
,

教咬犯的犯罪虽已成立
,

而在处罚时仍应考虑教唆犯在共犯中所起的作用来决定对他

适用的刑罚
。

再从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一特点出发
,

则教唆犯给予他人以犯罪的意图这一教唆行为

一经实施终了
,

其犯罪就已成立
。

但能不能说他就是犯罪的既遂呢 ? 不能
。

因为教唆犯 与实

行犯是共犯
,

被教唆人没有实行犯罪
,

既未发生危害结果
,

也未达到犯罪 目的
,

怎能说他是

犯罪的既遂呢
。

而且故意犯罪发展到既遂阶段
,

不能中止犯罪
,

也无未遂可言
。

可是
,

由于

教唆犯不参加犯罪的实行这一特点
,

在被教唆人尚未实施被教唆的犯罪行为以前
,

教唆犯的

教唆行为与被教唆 人的实行行为之间尚存在着相当的间隙
。

在这一间隙中
,

教唆犯还来得及

中止他的教唆
; 如遇到外界其他障碍时

,

也还可能出现未遂
。

所以
,

不能说他是 犯 罪 的 既

遂
,

只能说他犯罪成立或者说构成犯罪
。

犯罪成立 或构成犯罪并不等于既遂
,

诸如犯罪的预

备
、

未遂和 中止也能构成犯罪或者犯罪成立
,

当然
,

这些都不能说它是犯罪既遂
。

因此
,

在

被教唆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这种情况下
,

教唆犯的犯罪虽已成立
,

但并不属于犯罪发展阶段

中的任何一个阶段
。

因为教唆行为一经实施终了
,

其犯罪已经成立
,

当然不是预备
,

也不是

未遂
; 如果作为既遂

,

在理论上有好些问题也难于解答
。

我们从实际出发
,

就叫 它 是 犯 罪

成立
,

教唆犯应该负担 一定的刑事责任 (即从轻
、

减轻处罚 )
。

这是故意犯罪中极其个别的一

种特殊犯罪
,

在共犯中也是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
。

本来在故意犯罪中
,

井不是一切犯罪都有发展阶段
。

有些犯罪不以发生物质性的危害结果

为要件
,

这类犯罪 (如反革命煽动罪
、

诬告罪等 )
,

只须在客观方面有危害行为
,

在主观方面

又有罪过 (反革命煽动罪还须具有反革命目的 )
,

其犯罪就应该成立
。

对这类犯罪就无须说他

是既遂
。

因为既遂和未遂是一对范畴
,

这类犯罪无所谓未遂
,

当然也就无所谓既遂
。

这犹如

真与假也是 一 对范畴
,

在没有出现假的时候
,

也就役有人说它是真的一样
。

教唆犯属
一

于纵的共犯
。

纵的共犯的特点
:

一个是共犯者相互 间往往形成
“
接力赛

” 的方

式
,

共犯者各 白实施犯罪行为的某一阶段
,

而各个行为又前后衔接
; 另一个是共同犯罪者的

前后行为之间相继发生因与果的联系关系
,

也即是因果关系的延长
。

这些都是教唆犯与其他

共犯的不同之点
,

从而也就决定 了教唆犯的复杂性
。

总之
,

由于教唆犯在共同犯罪中所处的特殊地位
,

就决定 了教唆犯所具有的特殊性
。

必

须 首先弄清教咬犯的这些特殊性
,

才能正确解决教唆犯的刑事责任问题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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